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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某日的《光明日报》刊登了《“梁祝”踏上“申遗”路》一文，介绍了“梁祝”文化申报联

合国 “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文章导语讲：“华夏文化，源远流长，民

间传说，灿若星辰。‘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些古老的爱

情故事，千年传颂，浪漫色彩依旧，迷人魅力不减。其中堪称‘中国第一爱情传说’的‘梁祝故事’，

目前因启动申报联合国‘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而成为社会各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①导语说：

我国许多古老的传说仍有着迷人的艺术魅力，其中堪称“中国第一爱情传说”的《梁祝》故事因其正准

备申报联合国“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而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媒体的关注。在一般读者看来，这段导语

并无不妥，而索绍武先生偏偏不然，他洋洋洒洒数千言撰写了《对梁祝故事堪称“中国第一爱情传说”

的质疑》一文，对导语中称《梁祝》故事为“中国第一爱情传说”表示激烈反对。他说，《梁祝》传说

产生的年代、引起文学家的注意并被改编的年代，及产生影响的年代都不算最早；另外，“梁祝故事”“不

是爱情作品”，“从唐代的记载到当今的戏曲，都没有怎样去积极地展现梁祝两人的爱情”，故而以为

关于《梁祝》故事为“中国第一爱情传说”的观点很难成立。② 

笔者以为，索氏对《梁祝》传说的全新理解，眼光独特，勇气可嘉，其为了学术创新，敢冒天下之

大不韪的精神也很让人佩服。然而，就其观点来看却又似乎没有多少道理，无以让人信服，故不揣浅陋，

欲就《梁祝》故事可不可以称“中国第一爱情传说”发表一点个人浅见，以与索先生商榷。 

如果确像索氏所云《梁祝》传说不是爱情作品，《梁祝》故事可不可以称“中国第一爱情传说”也



就无需再辩，故笔者以为，与索先生的论争应该首先从《梁祝》传说是不是“爱情作品”开始。在《对

梁祝故事堪称“中国第一爱情传说”的质疑》一文中，索氏是首先通过解读晚唐张读《宣室志》中关于

《梁祝》传说的记载否定其爱情传说的性质的。《宣室志》云： 

  

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

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以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

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

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③ 

  

这段文字虽然简短，但应该说所载《梁祝》传说已基本成型，其中讲到梁祝的同窗共读、梁山伯的

求聘、祝英台对山伯墓的祭拜，及祝英台身陷山伯墓，其爱情传说的性质已非常明显，在以后虽屡有变

异，但基本内容不过如此。然索氏却以为不然，他说“这段文字中寻觅不到祝英台愿意嫁给梁山伯的描

述，她的祭奠梁山伯和死于梁山伯墓，属于被动和偶然。显然，这只是一个被涂上了传奇色彩的坟墓吞

没活人的故事，那里是什么爱情故事！” 

众所周知，民间文学有着特别突出的变异性，譬如《左传》中记载的《杞梁妻》故事与后来在民间

广为流传的《孟姜女》传说在主题上就有天壤之别，故而人们在对民间文学作品的意义、价值作评论时

一般不会去纠缠其前后文本的差异。退一步讲，即便我们认可索氏的这种思路，也很难同意其对《宣室

志》所载《梁祝》传说的解读。索氏没有在《宣室志》所载的《梁祝》传说中读出梁祝两人的爱情，我

们却不然。请问，梁山伯知道祝英台是女子后“怅然如有所思”说明了什么？难道不是说梁山伯为失去

与祝英台缔结良缘的最佳机会而懊恼和悔恨吗？“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又说明什么？难道不是说梁

山伯在死后仍不能释怀对祝英台的爱恋，故而才魂灵不散吗？祝英台登梁山伯墓为何会“号恸”，难道

不能说明祝英台对梁山伯的一往情深吗？至于梁山伯墓的裂陷，祝英台的被埋，也绝不是索氏所理解的



“偶然”，我们认为，它反映的是我国传统社会“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传说创作者们是以此说明梁

祝爱情的感天动地。笔者以为，《宣室志》中记载的《梁祝》传说爱情主题是显而易见的，除了索先生

大概没谁会认为它仅仅是“一个被涂上了传奇色彩的坟墓吞没活人的故事”。 

索先生以为“当今的戏曲”，也“没有怎样去积极地展现梁祝两人的爱情”。他说：“不管是川剧

《柳荫记》的脚本，还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脚本中，都没有表现出二人对爱情的积极追求。在

３年的同窗共读期间，两人没有谈过恋爱。在祝英台回家，梁山伯送行的路上，一个想用比喻之法使对

方知道自己是个女性，另一个却根本听不懂，使采用比喻者的良苦用心变成了对牛弹琴和无稽卖弄。所

谓的英台抗婚也不怎样激烈坚定，来访的梁山伯在得知英台已被许配给马家后，不是想方设法，像张君

瑞、裴少俊、李秀卿那样去努力争取到爱情，而是因为怨愤立即得了病，并且很快地离开祝家庄返回故

乡，回家后就一病不起。英台只是在悲切中送山伯返乡……”，就此，索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样

的作品，是不能被看作为青年人对美丽爱情追求的作品”。索先生的意思是说，梁山伯一直不知祝英台

为女性，所以他们从同窗共读到梁山伯送祝英台返乡这段日子并没有恋爱；其次，祝英台与梁山伯在争

取婚姻自由的过程中也没表现出特别突出的斗争精神，因而，当今以《梁祝》传说改编的戏剧也不能看

作是以表现青年人追求美好爱情为主题的作品。 

尽管索先生的观点是在众多《梁祝》传说研究论著中难得一有的新见，但我们却不敢恭维。不错，

梁山伯在相当长的日子里不知道祝英台是女性，故而不能说他们在这一段时间里有恋爱关系，即使有也

只能是祝英台一方的单相思，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正是这一段共同生活的日子奠定了他们爱情的情

感基础，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爱情远较一般爱情故事中男女主人公间的爱情更珍贵、更强烈，因而他们

的婚姻悲剧也就更感人；再者，我们也不认为梁祝在追求婚姻自由的过程中缺乏积极性或斗争精神，他

们以死反抗封建婚姻制度，态度还算不上激烈或坚决吗？难道只有如索氏所云二人“像李千金随同裴少

卿私奔那样”一起私奔才算是“坚决”吗？索氏的想法固然不错，但这样的做法却并不适合所有爱情故

事中的主人公。罗永麟先生曾经说过：“英台对封建婚姻和礼教的反抗，最后……酿成悲剧结局，这是



和她的阶级出生、时代局限性分不开的”。④笔者以为罗先生言之有理，索氏之所以有上述高论，正因

其缺乏罗先生历史的看问题的眼光。 

 

总之，我们以为，无论是文人记载的，还是以戏剧形式表演、传播的《梁祝》故事都是以爱情为主题

的作品，都是反映了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或婚姻的追求，这是毋庸争辩的事实。 

至于索先生以《梁祝》传说产生时代、引起文学家的注意并被改编，以及产生影响之早晚为依据，批

评称“梁祝故事”为“中国第一爱情传说”为不当，本人也以为欠妥。笔者以为一部（篇）文学作品能不

能称得上第一，重要的是看它的思想性、艺术性如何和影响大小，等等，而不应该仅仅着眼于其产生或流

传的时间是否久远，譬如我们认为《红楼梦》在某些方面堪称第一，这大概是没有异议的，然而其产生时

间在四大名著中却是排在最后。笔者以为，就思想性、艺术性如何和影响大小等方面看，《“梁祝”踏上

“申遗”路》一文导语的作者称《梁祝》故事为“中国第一爱情传说”并无不妥。 

在我国古代文学中，无论是作家文学，还是民间文学，那些涉及情爱内容的作品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

爱情大多是并无情感基础的。就我国古代的作家文学讲，唐传奇《李娃传》中李娃与某生结缘，是因李娃

看到某生因自己与老鸨设局诓骗而陷入绝境，害怕“生亲戚满朝，一旦当权者熟察其本末，祸将及矣”，

或畏惧“欺天负人，鬼神不祐”。简而言之，她收留落魄后的某生是缘起于作恶后的心虚或惶恐，而并不

是因为她与某生有发生爱情的感情基础；元杂剧《西厢记》中，张生之所以爱上崔莺莺缘于其在白马寺与

莺莺邂逅相遇时的一见钟情，而此前二人并无任何瓜葛；明传奇《牡丹亭》中杜丽娘对柳梦梅爱得死去活

来，却仅仅是因为两人在梦中有一番遭遇。《红楼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的爱情虽是有感情基础的，

但也被作者归之为“木石前盟”，即是前世确立的姻缘。 

就民间文学来讲，孟姜女与范喜良婚姻的缔结是缘于孟姜女与范喜良的后花园邂逅；牛郎与织女的结

合如仅从文本的表层看则是因为牛郎盗取了织女的天衣，使其无法返回天宫，而只好答应牛郎的请求滞留

人间；七仙女爱上董永则是为其孝心所感动，或出于对其处境的同情；至于白蛇娘子之与许仙的结合，一



些文本讲是因许仙曾对白娘子有救命之恩，其所以嫁许仙是为了报恩，虽也有文本讲述了两人感情建立的

过程，但也不过是讲两人有同船共渡、借伞还伞的短暂接触。 

可见，就我国传统的以婚姻爱情为主题的作品来看，其间少有作品刻意强调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感基

础。然而《梁祝》传说中梁祝爱情关系的确立则与上述文学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不同，梁山伯与祝英台从

相识到相爱经历了三年时光的同窗共读，在数年的求学生涯中，他们相互帮助、相互体贴或关怀，建立了

不同寻常的友谊，奠定了他们爱情的情感基础。《梁祝》传说中这种对有情感基础的爱情的歌颂在我国传

统文学作品中是极为少见的，可以说它反映了一种具有超前性的爱情观念。就这一方面而言，《梁祝》传

说不啻超越了封建时代与其相同主题的文学作品。 

《梁祝》传说不仅反映了超前性的爱情观念，而且具有超越时代的社会意义。《梁祝》传说在传统社

会的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抨击封建礼教和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决定的包办婚姻，歌颂坚贞不

屈的纯洁爱情，表达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主的愿望与理想，对于解放人们的婚姻观念，激励青年男女争取

自由美好的爱情与婚姻，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或价值。不仅如此，即使在今天，《梁祝》传说的社会意义

仍然非常突出和重要。就目前来看，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和支持，青年人追求

爱情理想的阻力已经是微乎其微。然而，一些人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却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步或前进，

反倒是接受了商品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而退化或畸变。有些人不再追求纯洁的、以感情为基础的爱情，而

是把爱情或婚姻与其他物质一样加以商品化、市场化，一些女性一心嫁豪门、傍大款，甚至有人不惜出卖

人格、自甘堕落给官僚或有钱人做“二奶”；也有一些男性以嫁富婆为荣，以至公开宣称自己愿意被人“包

养”。虽然，这种社会现象不能代表社会的主流，但也足以让人触目惊心。《梁祝》传说中祝英台不慕马

氏的权势和富贵，执着于同布衣书生梁山伯的爱情，表现了纯洁、高尚的爱情观。笔者以为，在目前，《梁

祝》传说无疑仍然具有教育或培养人们树立健康、纯洁的婚姻爱情观，净化社会风气的价值和意义。由此

可见，产生梁祝爱情悲剧的时代虽然已渐渐远去，然而，《梁祝》传说的社会意义或价值依然存在，因此，

我们完全可以说《梁祝》传说具有超越时代的社会价值或意义。 



诚如索氏所言，《梁祝》传说产生影响的年代或许并不久远，但其影响范围之大，在我国爱情传说中

却是罕有能与之相比的。就国内而言，它不仅传遍了汉族地区，也在壮族、瑶族、畲族、白族、彝族等多

个少数民族人民之间口耳相传。就国外来讲，《梁祝》传说很早就传入了朝鲜、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它不仅在这些国家人民的口耳之间传承、传播，也有一些相应的文字文本，如爪哇

文、马来文、巴厘文、马杜拉文等各种文字文本在广为流传。解放后，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被拍摄成

电影在国内外上演，进一步推动了《梁祝》传说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或影响。目前《梁祝》故事以传说、

叙事诗、民间说唱、戏剧、电影等各种艺术形式在国内外传播，在传承与传播过程中已形成了具有多种不

同地域特色的，蔚然大观、积淀深厚的“梁祝”文化。 

总之，《梁祝》故事是以爱情为主题的生动感人的传说，它反映了具有超前性的爱情观念，具有超越

时代的社会意义，同时，它传播极广，在多个国家或地区有着普遍或深远的影响。就此，笔者以为《梁祝》

传说或“梁祝”文化完全有资格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同时也认为，如果有人将《梁

祝》故事称为“中国第一爱情传说”，也应该说是有根有据的，并非虚夸！ 

《梁祝》传说自产生之日起，其艺术魅力就吸引了众多的学人，他们记录它、改编它，或研究它，为

之付出了许多心血和精力。它似乎成为了一些中国学人的“心结”，如钱南扬先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历经数载，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搜集《梁祝》传说资料，编辑了《梁祝故事辑存》，可谓是为“梁祝”文化

的保存或研究付出了很大努力，但他仍然自愧“研究不出什么来”，把自己对《梁祝》故事所做的整理工

作说成是“聊以塞责”。⑤当然，尽管大家付出了很大努力，但在《梁祝》文化研究方面至今还没有出现

堪与《梁祝》传说艺术成就相匹配的重大成果，这是因为我们的鲁钝妨碍着对《梁祝》传说作进一步深邃

的洞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然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投身于《梁祝》传说的研究，特别是像索先生这样勇

于创新的学者。但就目前看，索先生关于《梁祝》传说之观点虽标新立异或惊世骇俗，但终因其经不起论

证或推敲，而不能为我们认可或接受。愿索先生再做努力，能就《梁祝》传说提出更有新意并能为学界所

普遍信服的观点。这正是本人不揣浅陋，撰文与索先生商榷的目的之所在。 



（原文载于《社会科学评论》2007 年第 4 期，文中涉及的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内容请参见纸媒原刊） 

 


